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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医疗保障效力的发挥，在一定程度

上依赖于政府对医保基金的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

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之初，便在门诊

保障方式上采取了统账结合的模式。在

当时既未建立信息系统，也没有完善的

监督和管理体系条件下，个人账户虽然

牺牲了保障效率、缩小了共济范围，但

毕竟实现了门诊保障，不失为当时的最

优选择。

随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

善，尤其是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以后，

在信息化建设、支付方式改革、监管体

系建设等方面的不断推进，医保基金

的治理能力明显提升。传统治理模式

已经逐渐显现出弊端，于是，职工医保

门诊保障方式改革被加速提上日程。

2020 年发布的《关于深化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逐步将

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

基金支付范围，改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个人账户，建立健全门诊共济保障机

制。2021 年 4 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健

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工

作机制的指导意见》对门诊共济保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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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个人账户弊端凸显

《指导意见》强调，本次改革的主

要目的之一是“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

率”。其背后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传统的

基金使用方式造成了基金的浪费和效

率损失，已不再适应新的发展需求。

分析其中的原因，在个人账户制

度下，一些参保人在个人账户金额用尽

后，会通过住院获得医保报销 ；即使个

人账户仍有余额，但由于个人账户的个

人属性，一些参保人仍然会通过住院获

得报销。这么做的后果是大量门诊服务

转为住院服务，不但加重了参保人个人

负担，也导致医保基金的无效使用。

个人账户制度导致效率损失的第

二个原因是医保基金的浪费性使用。

一些参保人使用个人账户资金购买大

量医保目录外的非治疗性用品甚至生

活用品，有的甚至直接将个人账户资

金提现。这些现象层出不穷，导致个人

账户资金浪费，门诊保障水平长期无

法提升。

此外，个人账户制度下，由于无法

实现门诊统筹，主要以门诊服务为主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难以得到发展。

基金治理的挑战及应对

本次改革之所以能够提上议事日

程，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近年来医保基

金治理能力的提升。医保治理能力主要

体现在 3 个方面 ：一是信息化系统的建

设，能够实现医保管理、医疗服务供给

以及药品供应 3 个方面以及医保内部信

息和数据的实时传输，这是治理能力提

升的物质基础 ；二是支付方式改革，预

付制的支付方式将医、保、药三方联结

在一起，实现风险共担，构建多方协商

谈判、相互制约平衡的机制，有效防止

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机会主义行

为 ；三是监管体系的完善和监管能力的

提升。

近年来，全国统一的信息化体系和

标准化体系稳步推进、以预付制为主的

支付方式改革正在全面推开，《医疗保

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发布，基金

监管逐步形成长效机制。治理能力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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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门诊共济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

基础。

但是，本次门诊共济保障改革也对

医保基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方

面，《指导意见》有相关的表述和规定，

其中值得关注的有几个方面 ：

一是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全

国统一的医保信息系统是治理能力提

升的物质基础。从目前的建设来看，在

门诊服务方面，首先要重点联通零售药

店。《指导意见》提出，零售药店也要纳

入门诊统筹报销覆盖范围内。之前零售

药店购药主要使用个人账户，与医保的

信息系统联通并不顺畅。纳入门诊统筹

报销后，需要将信息系统联通起来。另

外，跨区域信息系统的完善，特别是标

准体系的统一还有待推进。目前门诊费

用的跨省直接结算正在推开，但之前医

保的信息系统以及编码标准、监管规则

等都存在地区差异，特别是门诊服务，

地区差异更为明显。因此，在本次门诊

共济保障改革过程中，要抓住门诊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的推进，尽快建立全国统

一的门诊服务的信息标准体系。

二是尽快推进门诊服务的支付方

式改革。从国际经验来看，门诊服务更

适合按人头付费。但是在个人账户制度

下，按人头付费难以实施。门诊共济保

障后，建立了门诊统筹，医保部门要抓

住机会尽快推进门诊服务的支付方式

改革。特别是随着疾病谱的变化，慢病

管理已成为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重点。

建立门诊共济保障之后，要尽快推进普

通门诊的按人头付费以及门诊慢病、特

病的按病种付费等复合付费方式，提高

参保人的实际保障水平，同时推动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

三是推动监管体系建设，提升监

管智能化水平。基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是

医保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医保基金使

用的“最后屏障”。随着门诊共济保障

制度的建立，亟须提高对门诊服务的

监管。相比于住院服务，门诊服务频次

高、单次费用低，给基金监管带来的压

力较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要抓紧

构建医保智能化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智

能化水平 ；二要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

基金智能化监管标准体系，统一门诊服

务监管规则和标准，提高跨区域门诊服

务监管能力 ；三要加强对零售药店的

监管 ；四要适应门诊支付方式改革，建

立与按人头、按病种付费等相适应的监

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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